
       


                       临环评批复〔2026〕4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临潼分局
关于拓创源年产2万个PE储罐、塑料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陕西拓创源容器设备有限公司：
你公司《拓创源年产2万个PE储罐、塑料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市评估函〔2025〕48号），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租赁临潼区油槐街办南张村厂房5000平方米，购置滚塑设备12台，吹塑设备5台，年产容器20000个。使用原料为线性聚乙烯，滚塑加工流程将颗粒状PE料放在模具里加热同时围绕两个垂直轴旋转生产而成。吹塑借助于气体压力使闭合在模具中的热熔型型呸吹胀形成中空制品的方法。产品为PE储罐、塑料桶等塑料容器。项目总投资3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5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采取《报告表》所列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bookmark: _GoBack]（一）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有机废气、天然气燃烧废气密闭负压车间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通过1根15m高（DA001）排气筒排放。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依托厂区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肥田。
（三）优化厂区平面布置。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合理布局、厂房隔声、距离衰减等降噪措施，加强设备维护，避免产生非正常噪声。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合规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五）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公司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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